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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背景

    2023年9月12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云南
省州市级和县级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的通知》（云政
办发〔2023〕36号），要求各州、市、县、区人民政府要严格依
据本次公布的州市级和县级负面清单，结合工作实际编制本地负
面清单，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我县及时启动有关
工作，由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牵头，对照《云南省县级政务服务中
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2023年版）》，广泛征求各有关部门意见
建议，对《马关县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2023年版）》
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马关县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
（2023年版）》，经县人民政府审议通过后印发实施。



二、主要内容

    《马关县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负面清单（2023年版）》
涉及县级22个部门74个事项，其中行政许可20项、行政确认9
项、行政奖励9项、行政裁决13项、行政给付16项，其他行政
权力1项，公共服务6项。



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集中办理

    （一）推动负面清单外的事项全面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县
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善硬
件环境，优化布局、完善功能，满足政务服务事项进驻需求，加快整合
部门在本级政务服务中心以外单设的政务服务窗口，原则上于 2024 年 
3 月底前将负面清单外的事项统一纳入本级政务服务中心集中提供办理
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省州驻马单位和各级部门派
出机构实施的政务服务事项，原则上应当进驻县政务服务中心办理。
    （二）推行进驻事项纳入综合窗口统一受理。县、乡（镇）政务服
务中心要科学合理设置无差别综合窗口和分领域综合窗口，应用全省政
务服务平台统一申办受理系统，推动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综合窗口出件”，原则上于 2024 年3 月底前将进驻事项全面纳入
综合窗口“一窗受理、综合服务”；全面推行首问负责、一次告知和限
时办结等制度，实行办理结果免费寄递，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最多跑一
次”。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统一发布的办事指南提供服务，加强政务
服务事项申报辅导，提升政务服务办理质效，进一步增强企业和群众办
事满意度、获得感。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一）实行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县政务服务管理局要结合全省行政许
可事项清单、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调整情况和部门业务工作实际，及时优化
并动态调整更新本地负面清单，不断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
集中办理。
    （二）完善综合窗口及派驻人员授权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加快推动进驻事
项委托、授权工作，对即办事项，授权本部门“首席事务代表”在政务服务中
心当场办理、即时办结；对承诺办结事项，授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收取申请材
料并出具受理凭证；率先在市场主体登记、餐饮服务、食品经营、劳动就业、
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领域，推行“收件即受理”。对
综合窗口工作人员能力、资质等有要求的，各级有关部门要会同本级政务服务
管理部门及时组织开展培训、考核，确保相关窗口工作人员符合岗位要求。
    （三）严格监督考核机制。对不进驻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理的事项，各有
关部门要在云南政务服务网集中公布详细办理地址和咨询、投诉渠道，广泛接
受社会监督。各相关部门要将贯彻落实负面清单、推动事项全面进驻纳入政务
服务考评内容，对“明进暗不进”、不按办事指南提供服务等问题，予以通报
并限期督促整改。



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实施

    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做好政策解读和业务
培训，推动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进必能办。县政务服
务局负责统筹全省负面清单编制和动态更新、评估管理等工作，
县直有关部门和省、州驻马单位要加强对综合窗口委托、授权
和“首席事务代表”制度落实的指导监督，加快推动本行业领
域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集中办理。各乡（镇）人民政府，
健康农场管委会负责督促本地负面清单全面落实到位，及时总
结工作成效和经验做法，推动政务服务效能持续提升。



三、重要意义

    “政务服务进驻事项负面清单”是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应
进必进”，推动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改革的重要举措，
是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